
民航’局 ・ 文一件 

民航发〔2014)37 号 

关于调整《民航发展基金征收实施细则》

部分内容的通知 

各航空公司、机场公司、空管局、清算中心： 

为加强民航发展基金征收管理，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，民航局

清算中心对民航发展基金（航空旅客）清算系统进行了升级。系

统升级后，原《民航发展基金征收实施细则》（民航发〔2013)22 

号）部分规定需同时做出调整，现将调整内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变更基础信息提供方式。各航空公司应及时通过基础信

息平台（bd. caacsc.cn)提供信息的变更情况，具体包括公司本部及

其独立核算分子公司飞机机型、注册号、权属的新增、变更、终止以

及本单位基础信息等。集团内部临时调机不属于权属变更，因此

导致争议调整的，由各航空公司自行解决。 

各机场、空管单位可登陆基础信息平台（bd. caacsc. cii）进行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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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，基础信息如有变更应提出申请，经清算中心确认后在墓础信息

平台上发布。 

变更民航发展基金（航空旅客）业务发布系统网址。发布．

系统网址更新为：www. caacsc. en ，请各航空公司登录新网址下载

电子墩款通知书和明细账单。 

完善民航发展基金（航空旅客）争议处理流程。航空公司

需在每月 25 日前按规定的电子表格式（参见清算中心发布系统 

www. caacsc. en）提交民航发展墓金（航空旅客）争议调整申请，同

时将调整依据文件压缩后上传至清算中心发布系统。清算中心应

在收到航空公司争议调整申请的次月完成审核确认工作，并在缴

款通知书中单独列示。对于审核有疑问的航班，经系统统计分配

后，清算中心在每月月底将电子版争议询证明细发送各机场复核

确认，机场应于次月 5 日前将反馈结果上传至清算中心发布系统。 

上述调整内容自 2014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，请相关单位遵照执行。 

民航局综合司 

 

2014 年 6 月 1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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